附件2：

银行贷款资料清单

1. 征信报告（24期以内连续4次，累积10次；24期以外连续6次逾期的原则上不予受理），提交原件1份

2. 房查记录，提交盖章原件1份

3. 借款人身份证，提交6份复印件，将身份证正反面复印在一页上

4. 借款人户口本（首页+户主页+本人页），提交复印件2份

5. 婚姻状况证明（结婚证或离婚证或离婚协议或法院判决书或死亡证明;单身人员填写婚姻状况承诺书），结婚证或离婚证需要复印盖章页和信息页，提交复印件2份

6. 借款人收入证明（需盖公司公章）（收入需为本次贷款和已有负债之和的两倍以上），提交原件1份

7. 借款人银行流水半年以上（非工资代发需提供一年以上），提交银行柜台盖章原件1份

8. 若查询无房有贷则需要出示相关资产证明（车贷出示行驶证；外地房贷出示对应贷款合同）无贷款不需要

9. 若为个体户则需要提供营业执照、代理合同等经营资料，提交复印件2份

10. 提供一张武汉市农村商业银行储蓄卡，提交正反复印件1份

如有共同还款人则需要提供如下资料（配偶或财产共有人为固定人员）：
11. 共同还款人征信报告（24期以内连续4次，累积10次；24期以外连续6次逾期的原则上不予受理）

12. 共同还款人房查记录

13. 共同还款人身份证

14. 共同还款人户口本（首页+户主页+本人页）

15. 共同还款人收入证明（需盖公司公章）（收入需为本次贷款和已有负债之和的两倍以上）

16. 共同还款人银行流水半年以上（非工资代发需提供一年以上）

17. 共同还款人若查询无房有贷则需要出示相关资产证明（车贷出示行驶证；外地房贷出示对应贷款合同）

18. 共同还款人若为个体户则需要提供营业执照、代理合同等经营资料

说明：以上资料均提供原件进行审核，无需提交原件的核实原件后提交复印件。

